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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 86 年開館後，已開放園區提供民眾及園區活動戶外社團使用，並每年定期舉辦與社團

負責人座談會，藉由雙方意見溝通，創造社區共存共榮之夥伴關係；雖該館前亦試辦夜間營

運，如 95 年 4 月每星期五至星期日電影院播映 13 場、95 年 11 月至 96 年 12 月電影院加映第

10 場、101 年 4 月 3、4 日辦理博物館夜未眠－國立社教館所兒童月系列活動，然參觀民眾不

踴躍，考量收入與增加水電及人事營運成本等因素下，確有實際執行之困難，爰該館目前暫

緩辦理。 

（四十四）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建議儘速將機關公文蓋用首長簽字章之

顏色改為黑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32） 

楊委員建議儘速將機關公文蓋用首長簽字章之顏色改為黑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

查復如下： 

一、按各機關印信及公文電子交換所需章戳，應依印信條例、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

銷辦法、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等有關規定辦理外，其餘因處理文書需要章戳如「機關

條戳」、「簽字章」等，得依照文書處理手冊第 84 點規定自行刻製使用。復查該手冊第 40

點已定明蓋印及簽署應注意事項，至蓋用方式及採用何種顏色，並無規定，惟實務上各機關

蓋用「印」、「關防」、「職章」之顏色為紅色，蓋用「簽字章」、「機關條戳」等章戳則

以藍、黑色為主。再者，依公文程式條例第 3 條第 5 項規定及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第 5

條規定，機關公文以電子交換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 

二、另查新北市政府公文簽署章戳之顏色原為藍色，為實施公文全程電子化，節省行政成本並提升

公文處理效率，自本（102）年 4 月 15 日起，該府自行針對部分公文採以「新北市政府公文

用紙」印製並由機器印上黑色簽字章（或條戳）。基此，機關公文蓋用「簽字章」等章戳之

顏色，由各機關本於權責自行決定。 

（四十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與中國大陸充分交換 H7N9 禽流澸疫

情資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28） 

丁委員就與中國大陸充分交換 H7N9 禽流澸疫情資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 

一、針對中國大陸發生 H7N9 禽流感致死案例，行政院農委會為強化國內主動監測及疫情查報作為

，積極掌握國外疫情發展狀況，已成立應變小組及疫情指揮中心，因應與處置可能之疫情狀

況。其中，依「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該會已與中國大陸相互提供檢疫相關

訊息，後續並規劃與中國大陸農業部獸醫局共同合作，充分交換 H7N9 等動物疫情狀況及防疫


